附件2

2026年度中山市社会公益与基础研究专项
（非医疗卫生领域）申报指南

根据《中山市社会公益与基础研究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山科发〔2023〕194号），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特制定2026年度中山市社会公益与基础研究专项（非医疗卫生领域）申报指南。
1、 支持内容
主要围绕我市社会公益发展重点、难点及热点问题开展科技攻关，着力提升我市社会公益与基础研究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应用。
2、 支持对象
在我市行政辖区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科研院所及其他具备科技研发或科技服务能力的单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和组织）。
3、 项目类别
（1） 重点项目
专题一：生态与环境保护研究
支持内容：水、大气、土壤、塑料、噪声等常规污染防治；挥发性有机物、重点行业气体处理；重污染天气应对技术。固废回收处置与设备研发、垃圾分类处理；再生水回用、节水技术；工业聚集区污染防治及循环改造。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水文水资源应用；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海洋经济、绿色低碳、节能环保技术研发推广；绿色建筑科技研发应用。
专题二：公共安全与劳动安全研究
支持内容：数字、能源基础设施技术研究及应用；城市消防设施云平台建设。防灾减灾与公共安全体系技术；灾害与人员密集场所预警；公共安全视频图像技术；森林防灭火科技；禁毒、反恐、现场勘查等科技强警技术。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技术创新；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服务支撑技术。消防、安全生产、安全监测检测、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作业与劳动安全等技术创新及管理制度完善。
专题三：乡村振兴研究
支持内容：农业绿色发展、病虫害防控、农田修复；水稻育秧、种植新模式；粮食作物耕种收技术；畜禽养殖与疫病防控。预制菜全产业链研发转化；食品加工包装及配送模式创新。农业数字化赋能、物联网应用；农机装备升级；农村环境治理；城乡物流技术。乡村振兴技术创新示范；数字乡村建设技术；本地特色产业升级。
专题四：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支持内容：围绕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光电光学、灯饰照明等领域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重点支持人工智能、5G/6G技术、大数据与云计算、工业软件、集成电路电磁干扰、机器人、智能装备及工作母机、精密仪器、医疗器械、光电元器件、光存储、光通信、新能源电池新材料、增材制造材料、石墨烯、化妆品等方向的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和示范应用。
1.申报条件：
（1）项目申报人需具有承担相关研究课题的经历，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位。
（2）专题一至专题四，每专题每个单位限报3项；
2.支持强度
验收通过后，根据项目实际支出，给予财政后补助资金支持，最高不超过12万元。
（2） 一般项目
专题五：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支持内容：支持科研人员在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鼓励针对社会公益领域遇到的问题、我市优势产业及未来发展关键领域开展科技攻关，支持科技成果科普化、特色科普示范基地建设，激励青年创新思维，培育科研后继人才。
1.申报条件：
（1）项目申报人需具有承担相关研究课题的经历，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位。
（2）专题五，每个单位限报5项；
2.支持强度
验收通过后，根据项目实际支出，给予财政后补助资金支持，最高不超过3万元。
4、 考核指标
项目主申报单位具备完善的科研项目管理制度，保障研发项目所申请的自筹资金需求，并鼓励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
非医疗卫生领域重点项目（专题一至专题四）：
项目期内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不少于两项，成果形式为：发表高质量论文（SCI论文中科院三区及以上或CSCD期刊）；或发明专利获授权；或软件著作权获登记；或形成可推广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试剂/新标准/新规范。
非医疗卫生领域一般项目（专题五）：
项目期内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不少于一项，成果形式为：发表高质量论文（SCI论文或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或发明专利进入实质审查阶段；或软件著作权获登记；或实用新型专利获授权；或形成可推广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试剂/新标准/新规范。
5、 申报材料
（1） 《中山市社会公益与基础研究项目申报书》；
（2）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
（3） [bookmark: _GoBack]申报单位科研管理内控制度；
（4） 申报单位内部项目公示佐证材料;
（5） 项目负责人简历（须提供身份证号码及承担相关研究课题经历）、职称职务证明或学位学历证书证明；
（6） 合作协议复印件（有合作单位必须提供）；
（7） 申报材料中涉及的知识产权证明、检测报告、获奖证书等佐证材料复印件（自主选择提供）；
（8） 重点项目申报需提供：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查新报告（一年有效期内）；
（9） 申报指南规定的其他材料。
